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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有效管理、運用與維護本表演場地及設備，特制訂本使用辦法。 

二、使用性質：本場所主要提供作為學術教育研習、簡報、會議、舞台表演等性 

    質之活動。 

三、使用單位：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或校外經學校核准之單位。 

四、申請使用辦法： 

1. 申請借用場地之單位，應於活動日期之二週前，由借用單位向本校場地管理單位英

國語文系提出申請，填寫借用申請表，若未依管理辦法填寫申請表，管理單位有權

拒絕臨時活動之申請。臨時緊急之校務活動，經校長核准則不在此限。申請表如附

表三。 

2. 校外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前到校辦妥借用手續，繳交場地水電維護費及場地使用保證

金後始得使用。 

3. 借用之場地如因本校臨時有緊急會議須使用時，得於五日內通知原申請單位改期或

解除借用並無息退還原繳費用，不得異議。 

4. 為使場地發揮最大效能，活動預估人數未達借用場地座位二分之一者不予借用。 

5. 校內各單位借用場地時，由各單位負責人提出申請，學生社團應由輔導單位代為申

請，校外機關團體一律以公函辦理。 

五、場地之借用除下列情形外，其餘活動一律酌收使用費（包括：水電費、清潔維護費）。 

1. 本校各項重要行政會議及活動 

2. 校務安排之課程活動。 

3. 其它經核准免繳者。 

六、收費辦法：  

1. 以場計費：一場以四小時計費四五００元，不到四小時仍以一場收費標準收費。 

2. 以上計費均提供所有廳內之設備，若活動時間於夜間或假日需提供操作人員者須另

行支付工作人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三００元。（經核准免繳費之校務活動不在此

限）。 

3. 場地押金新台幣四０００元整（保證金於交回場地確定器材及設備無不當損壞後，



無息退還）。 

 

七、活動內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借用，已核准者立即停止其使用。 

1. 違背政府法令或政策。 

2. 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3. 與原申請登記使用目的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4. 有嚴重損害本廳環境以及設備之虞。 

八、使用注意事項： 

1. 場地佈置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於使用完畢應儘速復原，並保持場內清潔，活動期

間嚴禁吸煙，且需派員維持場內秩序及安全。 

2. 借用單位應遵守借用場地內之相關告示及管理人員之勸導。  

3. 未經本校同意，不得自行接配電源管線、移動場內設備或任意張貼海報、破壞牆面、

地板等設施。 

4. 需使用大型機電、接續器具、改變電路及廳內之視聽、空調、燈光系統，未取得管

理人之同意，不得擅自改變和啟動。  

5. 場地設備如有遺失、損壞，借用單位應負責修復或負擔賠償之責。  

6. 借用單位如有違背上述有關規定，本校得隨時終止出借場地，日後並拒絕受理該單

位之任何申請。 

7. 本校各場地對外開放借用時間如遇停電、天災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致使活動無

法進行，本校不負賠償退費責任。  

8. 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時，應提前辦妥取消借用及退費手續，未辦妥取消借用手續

者，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於使用前一週申請取消借用者，可全額退費；於使用前一

日申請取消借用者，可半額退費。 

9.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程序處理之。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英語暨國際學院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